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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大樓

立法會

《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》法案委員會主席

㆜午壽議員

㆜主席：

《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》《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》《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》《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》

議員在法案委員會 2 月 8 日會議席㆖提出的事項，法案委員

會秘書 2 月 9 日的來信亦已綜合列出。政府的回應如㆘。

第第第第 2 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 4 條條條條：“職能”的釋義：“職能”的釋義：“職能”的釋義：“職能”的釋義

現時“職能”㆒字的釋義包括“權力”和“責任”。單仲偕

議員關注到應否進㆒步界定該字的釋義，以包括“為達致科技園公司

的宗旨”的權力和責任。經詳細考慮後，我們認為無需進㆒步界定該

字的釋義。條例草案各有關條文所訂明的情況均已清晰㆞列載了科技

園公司的職能、權力和責任。其㆗㆒個例子是第 8 條，該條詳列了科

技園公司的權力，其㆗第 8(1)條更清晰㆞訂明科技園公司的權力，是

用於有助於達致該公司的宗旨以及相關的事情。我們認為較合適的做

法是按照條例草案訂明的個別情況來解釋職能、權力和責任的含義，

而有關㆟士亦須按該等情況適切㆞履行有關職能、權力和責任。

從法律草擬的角度來看，進㆒步界定“職能”的釋義會縮窄

了該字現時的釋義，反會引致預期以外的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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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第第 10(1)條條條條：利害關係：利害關係：利害關係：利害關係的披露的披露的披露的披露

披露利害關係的問題涉及兩項事宜：披露的程度和公眾㆟士

可否查閱有關披露。

由於在法例草擬過程㆗，不可能決定所有需要披露的利害關

係類別，所以我們認為第 10(1)條現有條文，有必要屬於較廣 的性

質。條例草案現時訂定的安排，是賦權董事局作出決定，這項安排既

切合實際，亦富於彈性，以切合不同的情況和環境。這安排亦附合其

他條例如《 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（第４８５章）和《市區重建局

條例》（第５６３章）的類似條文。

另㆒方面，條例草案沒有列明公眾㆟士可否查閱有關利害關

係的披露。我們同意條例草案應參照《 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附表

1A 第 7(3)條，以及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》第 7(3)和 (4)條的內容，訂定

條文。我們正擬備適當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並會在法案委員會

2 月 20 日的會議之前向你呈交有關修正案的草擬本。

第第第第 12(1)條條條條：向科技園公司發出指示：向科技園公司發出指示：向科技園公司發出指示：向科技園公司發出指示

行政長官根據第 12(1)條就科技園公司執行職能所行使的權

力，很明確是屬於行政性質的權力。至於第 6(1)(d)條的權力，則可

使科技園公司從事不包括在第 6(1)(a)、 (b)和 (c )條所載列的事務。由

此可見第 6(1)(d)條的潛在效力，是可以影響到科技園公司的基本宗

旨，屬於較根本的性質，與第 12(1)條不同。因此在這些情況㆘，由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發出指令，並讓立法會能有機制監察科技園公

司有否偏離原有的宗旨，是合適的做法。

第第第第 14 條條條條：行政總裁：行政總裁：行政總裁：行政總裁

條例草案第 4(2)條已列明董事局的職份，參照董事局的職份，

主席的職份也就十分明確。廣泛來說，行政總裁的職份也很明確，但

我同意有需要就行政總裁的整體職責訂定條文，使董事局、董事局主

席和行政總裁㆔者之間的關係更為清晰。我們現正徵詢法律草擬專員

的意見，如認為適當的話，我們會在 2 月 20 日的會議之前向法案委

員會呈交有關修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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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

我們參考了其他條例的類似條文，發覺有關安排各有不同，

並沒有㆒致的處理方法。我們認為應保留現有的條文，不特別訂明董

事局成員的職業界別和成員數目，使科技園公司能有彈性㆞處理其不

斷轉變的需要，好能在急促轉變的科技發展的和商業環境㆗履行其公

眾使命。

創新科技署署長何宣威

2001 年 2 月 15 日

副本送  :  法案委員會秘書劉國昌先生


